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西安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公务用车正常使用，业务工作顺利进行，现拟就公务用车油料进行采购。
预算金额：年度油料费为253.44万元。
二、项目采购清单及参数要求
	序号
	油料品类
	规格

	1
	汽油
	92#

	2
	
	95#

	3
	柴油
	0#

	4
	
	-10#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92#汽油。 
注：符合GB 17930-2016《车用汽油》、GB 19147-2016《车用柴油》相关规定及要求。
三、基本要求
（一）投标人在西安市拥有常设加油服务网点，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国家、省、市环境保护相关标准要求。不论何种情况，24小时内公务用车进入加油站加油，均能受到良好的加油服务。
（二）保证上述车辆加油时场地畅通，做到加油及时。加油站应有安全措施，确保加油相关活动的安全。加油站内部机构稳定、管理科学规范。
（三）所有加油操作人员能文明用语，礼貌对待车辆驾驶员。
（四）认真做好对加油员的监督，保证一车一卡加油，不允许用容器加油，杜绝人情油的现象发生。
（五）不因采购人车辆的多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六）如发生成品油供不应求的情况时，优先提供加油服务，确保采购人公务用车要求。
（七）中标人提供的油品数量必须保证每天都能满足采购人的需求，特别是油品紧缺时也要力争保证采购人每天的正常需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八）中标人不得在未经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中标业务转让给他人或者单位。
四、油品质量及要求
（一）中标人提供的油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GB 17930-2016《车用汽油》、GB 19147-2016《车用柴油》的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二）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所供应油品不定期不限次抽检。若经检测、鉴定，如因油品存在质量问题（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指定检测部门抽检油站油品检验结果为基准），采购人车辆使用该批次货物导致车辆损坏、故障的，中标人应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和因此引起的损失。
（三）中标人在进行调整油价之前，应将调整油价通知提供给采购人，调整后价格按政府批文日期执行。
五、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1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二）交货地点：西安市范围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